
证券代码：

002279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

2012-031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备案登记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8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由于对公司经营宗旨、经营范围、利润分配等章程条款进

行了修订，公司于日前完成了工商变更备案登记相关手续，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变更如下：

变更前公司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进出口、贸易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

变更后公司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电子计算机软件、硬件及外部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技术培训；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含网上销售）电子计算

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打印纸及计算机耗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租赁；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406

证券简称：远东传动 公告编号：

2012-027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上刊登了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

告》。

2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

9:30

分，会期半天。

4

、会议召开地点：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5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延生先生。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6

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3,744,218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9409%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代表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3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四、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董事长刘延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以现场记

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3,744,2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二）、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3,744,2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黄国宝、郑阳超

3

、结论性意见：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股

东大会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09

月

19

日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601318

编号：临

2012-048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中期分红派息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5

元，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50

元

●

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35

元，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35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9

月

25

日

●

除 息 日：

2012

年

9

月

26

日

●

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10

月

22

日

本公司

2012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2

年

8

月

23

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方案

本次分红派息以本公司总股本

7,916,142,09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

2012

年中期股息，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5

元（含税），共计人民币

1,187,421,313.80

元。

1

、根据国家税法相关规定，

A

股自然人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

人所得税，本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税后每股人民币

0.135

元。

2

、根据国家税法相关规定，

A

股居民企业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本公司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每股税前人民币

0.15

元。

3

、 根据国家税法相关规定，

A

股非居民企业股东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

业所得税，适用税率为

10%

，由上市发行人代扣代缴。其中，对于境外合资格机构投资者股东（

"

QFII"

）， 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税后人民币

0.135

元。如存在除

QFII

以外的其他

A

股非居民企业股东，本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税前人民币

0.15

元，请该等股东务必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10％

的企业所得税。

二、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9

月

25

日

除 息 日：

2012

年

9

月

26

日

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10

月

22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截至

2012

年

9

月

25

日

15:00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A

股股东。

四、分红派息的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

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本公司

H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本公告。

五、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机构：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0755

）

2262 6160 / 2262 2631 / 2262 4167

联系传真：（

0755

）

8243 5425 / 8243 1019 / 8243 1029

联系电邮：

IR@pingan.com.cn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9

日

股票代码：

002048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2012-053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09

月

10

日以邮件或传真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09

月

19

日上午

10

：

00

在上海浦东以

通讯方式召开。董事长周晓峰主持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亲自出席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通讯方式表决

,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与在佛山设立全资子公司并购买土地建设生产基地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为一汽大众佛山工厂提供零部件配套的需要， 会议同意公司出资在广东佛

山设立全资子公司，新公司注册资本为

700

万元人民币，总投资

1,5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以自有

资金出资，不使用募集资金。

经与佛山市当地政府协商同意， 会议同意公司在佛山市南海经济开发区出资不超过

1,

000

万元购买土地

30

亩及前期土地整理，来建设公司佛山生产基地，该基地计划

2013

年建成

并投入运营。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09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048

证券简称

:

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2012-054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19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在佛山设立全资子公司并购买土地建设生产基地的议案》，现将相关

事项说明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为满足公司为一汽大众佛山工厂提供零部件配套的需要，公司出资在广东佛山设立全

资子公司，新公司注册资本为

700

万元人民币，总投资

1,5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以自有资金出

资，不使用募集资金。

经与佛山市当地政府协商同意， 会议同意公司在佛山市南海经济开发区出资不超过

1,

000

万元购买土地

30

亩及前期土地整理，来建设公司佛山生产基地，该基地计划

2013

年建成并

投入运营。

2

、

2012

年

9

月

1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在佛山设立全

资子公司并购买土地建设生产基地的议案》，根据相关规定，本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1

、佛山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暂定名称）；

2

、设立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经济开发区；

3

、注册资本：

700

万人民币

4

、总投资：

1,500

万人民币

5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制造、销售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新公司所在地为广东省佛山市南海经济开发区，紧邻一汽大众佛山基地，是一汽大众配

套零部件生产园区，新公司的设立及投产，将大大加快生产基地与主机厂的反应时间，新公司

的投产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获单能力。

本次出资全部以公司自有资金现金出资，不使用募集资金。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３

股票简称：

Ｓ*ＳＴ

生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１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二大股东所持公司股权被质押冻结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实，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公司第

一大股东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兴集团”）持有本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３．６２％

）非流通股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振兴集团持有本公

司

６１

，

６２１

，

０６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９．１１％

）非流通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实施司法冻结，冻结期限

２４

个月。公司第二大股东山西恒源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源煤

业”）持有本公司

１９

，

０６０

，

９３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９％

）非流通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被山西省运城

市中级人民法院实施司法冻结，冻结期限

２４

个月。

截止目前，振兴集团持有本公司

６１

，

６２１

，

０６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９．１１％

）非流通股全部处于

司法轮候冻结状态。相关质押冻结详情待公司向振兴集团及恒源煤业方面了解后再行公告，具

体质押冻结时间及期限如下：

１

、股份质押数据：

序号 证券帐户名称

质押股数

（股）

质权人名称 质押日期

解除质押

日期

１

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２００８－０７－０１ ９９９９－０１－０１

２

、股份冻结数据：

序号 证券帐户名称 冻结股数（股） 冻结人名称 冻结日期 解冻日期

１

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６１

，

６２１

，

０６４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沪二

中民初字

８

号

２０１０－０９－２７ ２０１２－０９－２６

２

山西恒源煤业有限公司

１９

，

０６０

，

９３６

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运

中立保字

９－１

号

２０１１－１０－２６ ２０１３－１０－２５

３

、司法轮候冻结数据：

序号

证券帐户名

称

轮候机关 轮候数量

轮候期限

（月）

委托日期 冻结深度

１

振兴集团有

限公司

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运中执字第

１２－１

号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 ２０１０－０６－０４

原股、红股冻

结、配股冻结

２

振兴集团有

限公司

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乐执字第

３２－３４

、

３６－３７

号

６１

，

６２１

，

０６４ ２４ ２０１０－１１－０２

原股、红股冻

结、配股冻结

３

振兴集团有

限公司

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运中执字第

９６－２

号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 ２０１１－０２－２５

原股、红股冻

结、配股冻结

４

振兴集团有

限公司

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运中立保字

９

号

６１

，

６２１

，

０６４ ２４ ２０１１－１０－２６

原股、红股冻

结、配股冻结

５

振兴集团有

限公司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晋执

字第

１

号

６１

，

６２１

，

０６４ ２４ ２０１２－０３－０６

原股、红股冻

结、配股冻结

６

振兴集团有

限公司

山西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运中执字第

１２４－３

号

６１

，

６２１

，

０６４ ２４ ２０１２－０７－２０

原股、红股冻

结、配股冻结

７

振兴集团有

限公司

山西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运中执字第

１２５－３

号

６１

，

６２１

，

０６４ ２４ ２０１２－０７－２０

原股、红股冻

结、配股冻结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美国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美国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美国房地产（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６０１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鹏华美国房地产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及《鹏华美国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更新）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１．０８１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

民币元）

６４２

，

７２６．５３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１２８

，

５４５．３１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１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可供分配利润的第

１

次分红

注：

１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本基金收益每年

最多分配

６

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０％

。

２

、因大额

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 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

分红相关事项。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２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

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起可以查询、赎

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２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

换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等红利再投资费用。

注：

１

、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的基金份额享

有本次分红权益。

２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不再符合基金分红条件的，本

基金管理人可另行刊登相关公告决定是否予以分红或变更分红方案，并依法履行相关程序。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办法

基金份额持有人欲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可采取如下方法咨询：

１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

０７５５－８２３５３６６８

３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

行、招商银行、深圳平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发银行、浙商银行、

东莞银行、浦发银行、杭州银行、渤海银行、东莞农商行、徽商银行、天相投资顾问、深圳众禄基

金销售、上海好买基金销售、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杭州数米基金销售、长量基金销售、国泰君

安、中信建投、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兴业证券、长江

证券、湘财证券、渤海证券、华泰证券、中信万通、长城证券、东北证券、上海证券、平安证券、中

信证券、信达证券、齐鲁证券、光大证券、东莞证券、中信（浙江）证券、财通证券、宏源证券、安

信证券、财富证券、广州证券、方正证券、江海证券、华西证券及五矿证券等代销机构的相关网

点。

本基金投资者选择分红方式的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首次投资本基金份额前，投资者可以在开立基金账户、增开交易账户以及修改

基金账户资料时选择修改分红方式；投资者首次投资本基金份额后，需要修改分红方式的，只

能通过提交更改基金份额分红方式申请的方式进行修改，不能通过修改基金账户资料的形式

修改。

２

、投资者对其不同交易账户项下的本基金份额可设置不同的收益分配方式，即投资者在

任一销售机构（网点）对其单个交易账户下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的修改将仅适用于该交易账

户，而对本基金的其他交易账户无效。投资者未选择或未有效选择基金分红方式的，本基金的

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３

、 请投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于本次分红的权益登记日前务必致电基金管理人的

客户服务热线人工坐席或登陆公司网站核实基金分红方式，本次分红最终确定的分红方式以

基金管理人记录为准。若投资者向基金管理人核实的基金分红方式与投资人要求不符或与相

关代销机构记录的投资者分红方式不符的， 投资者应当要求相关代销机构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前（含

９

月

２１

日）向本公司申请设定或变更分红方式，以达到投资者的要求。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因此提升或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

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相适应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000522

证券简称：白云山

A

公告编号：

2012-049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组方案获商务部反垄断局和

国资委批准及相关资产评估结果

获国资委核准及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本公司收到《审查决定通知》（商反垄审查函

[2012]

第

62

号），商务部反垄断局审查通

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

"

广药集团

"

）收到《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

复》（粤国资函

[2012]662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广东省国资委

"

）同意

广药集团整体上市方案。

此外， 广药集团收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关于拟购买资产评估项目核准及备案

文件：

1

、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广州药业

"

）拟发行股份购买的保联拓展有限公司

100%

股权

的资产评估结果已获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广州市国资委

"

）出具的穗国

资

[2012]54

号《关于核准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保联拓展有限公司

100%

股权资产评估报

告的意见》核准，且经广东省国资委备案，备案结果与评估结果一致；

2

、 广州药业拟发行股份购买的广州百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12.5%

股权的资产评估结果已

获广州市国资委出具的穗国资

[2012]55

号《关于核准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广州百特医疗

用品有限公司

12.5%

股权资产评估报告的意见》核准，且经广东省国资委备案，备案结果与评估

结果一致；

3

、广州药业拟发行股份购买的房地产及商标的资产评估结果已获广州市国资委出具的穗

国资

[2012]56

号《关于核准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持有之房地产及商标资产评估报告的意

见》核准，核准结果与评估结果一致。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522

证券简称：白云山

A

公告编号：

2012-050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19

日下午

13:30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19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

00-15:00

；

互联网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18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15:00-2012

年

9

月

19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何时间。

2

、召开地点：本公司办公楼第一会议室

3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李楚源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671

名，代表公

司股份

286,012,71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0.9765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18

人，代表股份

179,240,82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213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53

人，代

表股份

106,771,88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2.7633%

；

2

、公司

8

名董事、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董事黎洪先生因出差外地无法出席

会议；

3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的吕晖律师、郑怡玲律师出席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74,448,1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566 %

；反对

48,7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1 %

；弃权

11,515,790

股（其中，因网络投票未投票默

认弃权

9,910,00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263 %

。

2

、《关于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7,437,9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985 %

；反对

54,2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6%

；弃权

11,620,536

股（其中，因网络投票未投票默认

弃权

10,014,7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59%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

东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166,900,000

股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参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2 / 3

以上审议通过。

3

、《关于

<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7,439,9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002 %

；反对

46,7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3 %

；弃权

11,626,036

股（其中，因网络投票未投票默

认弃权

10,020,2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05 %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

联股东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166,900,000

股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参会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

2 / 3

以上审议通过。

4

、《关于与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并实施〈换股吸收合并协议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7,439,9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002 %

；反对

46,7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3 %

；弃权

11,626,036

股（其中，因网络投票未投票默

认弃权

10,020,2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05 %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

联股东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166,900,000

股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参会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

2 / 3

以上审议通过。

5

、《关于与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7,439,9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002 %

；反对

46,7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3 %

；弃权

11,626,036

股（其中，因网络投票未投票默

认弃权

10,020,2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05 %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

联股东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166,900,000

股回避表决。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7,431,9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935 %

；反对

46,7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3 %

；弃权

11,634,036

股（其中，因网络投票未投票默

认弃权

10,028,2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72 %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

联股东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166,900,000

股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参会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

2 / 3

以上审议通过。

7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74,331,9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160 %

；反对

46,7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

；弃权

11,634,036

股（其中，因网络投票未投票

默认弃权

10,028,2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677 %

。本议案获得参会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 / 3

以上审议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吕晖、郑怡玲

3

、结论性意见：公司二

O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或列

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江苏顺泰包装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淮安市天彩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彩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拟受让江苏顺泰包装印刷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顺泰”）

４９％

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款总额

为人民币

３８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无需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 淮安市天彩投资有限公司

２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地 江苏省淮安市

４

主要办公地点 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北京北路

１０３

号区政府大院

６２９

室

５

法定代表人 胡艳红

６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７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８０２００００４４３７９

８

主营业务

实业投资（非金融性投资）。（经营范围中涉及专项审批规定的须办理审批后方

可经营）

９

主要股东 胡艳红持有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

、天彩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３

、除投资江苏顺泰外，天彩公司不存在其它对外投资。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江苏顺泰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 江苏顺泰包装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２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３

公司住所 江苏省淮安市清河新区深圳东路

８８

号

４

公司注册号

３２０８００４００００６２６１

５

法定代表人 郭玉民

６

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

５５０

万美元

／５５０

万美元

７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印刷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

日）。

一般经营项目：新型薄膜研发、生产；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包装设计、制作。（经营

范围中凡涉及国家专项审批规定的需办理审批后方可经营）

８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９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２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１０

登记机关 江苏省淮安工商行政管理局

１１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香港顺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江苏顺泰

５１％

的股权

淮安市天彩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江苏顺泰

４９％

的股权

２

、江苏顺泰原子公司的情况

１

公司名称 江苏金格润科技有限公司

２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地 江苏省南京市

４

主要办公地点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文路

１２

号

５

法定代表人 郭玉民

６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７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１６０７８

８

主营业务

许可经营项目：各类新型薄膜包装装潢印刷品排版、制版、印刷、装订。一般经营

项目：各类新型薄膜的开发、提供生产线定位仪配套设备及相关服务、销售自产

产品。

９

主要股东

江苏顺泰持股

６５％

顺华（香港）有限公司持股

３５％

备注：据此次收购江苏顺泰

４９％

股权的相关安排，在出让方向本公司办理江苏顺泰股权

过户前，江苏顺泰将转让其所持有的上述江苏金格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金格润”）

６５％

的股权。截止目前，江苏顺泰已将其持有金格润

６５％

的股权转让给领先飞宇进出口（深圳）

有限公司，并办理了工商登记等有关手续。

３

、对江苏顺泰

４９％

股权收购完成后的股权结构

４

、收购标的主要业务简况

江苏顺泰包装印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底，位于江苏省淮安市，主营业务为烟标

印制及销售，目前已快速成长为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中烟”）重要的烟

标供应商之一，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对江苏中烟的销售额分别为

６

，

０３４．１９

万元、

１８

，

１９６．５８

万元、

２１

，

５２５．６５

万元和

１０

，

７２７．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其在江苏省的整体香烟包装材料市场排名第三

（以销量计），巿场占有率达

１３．１１％

。目前，江苏顺泰主要为江苏中烟的

２

个品牌（“一品梅”、“南

京”）

６

种规格的产品提供烟标产品，这些烟标中高端烟标占比较高，产品毛利率高，

２０１０

年至

今，江苏顺泰各年的综合毛利率均高于

５０％

，超出行业平均水平。

５

、江苏顺泰的其他股东已经放弃本次“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６

、江苏顺泰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２７９

，

７０９

，

８８０．０４ ２８７

，

３９８

，

３４４．８９

负债总额

１１４

，

１４５

，

７４９．１７ １７４

，

０３５

，

３４８．３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１５３

，

８７６

，

３９９．９６ １０２

，

９８８

，

１３７．２１

应收款项

８６

，

４９５

，

６３９．８０ １４

，

５００

，

０３６．４６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月

营业收入

２９８

，

９８６

，

４３５．０５ １３４

，

２５９

，

１６１．２６

营业利润

１２１

，

５２２

，

３７１．７９ ５５

，

１５９

，

６６６．４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２

，

２２９

，

３３９．０４ ４１

，

１２８

，

２５４．６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８

，

９９６

，

４９３．８４ ６１

，

３１３

，

１４４．４８

注：

（

１

）江苏顺泰财务报表经过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

２

）截止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江苏顺泰为其关联公司———青岛英诺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了

６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最高额保证，贷款银行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担保期

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４

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青岛英诺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利

用该担保条件实际取得银行贷款

５１０８．５

万元，贷款尚未到期。青岛英诺实际控制人郭玉民先生

已针对上述事项出具反担保函。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价款的确定：

以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国友大正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８８Ｃ

号《资产评估报

告》为基础，综合考虑江苏顺泰资产的账面价值、

２０１１

年的盈利情况及未来盈利的增长能力等

方面因素，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本次标的股权转让的价款为人民币为

３８

，

０００

万元（江苏顺泰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为

９

，

５１７．２２

万元，以收购

４９％

股权的价格为

３８

，

０００

万元计算，对应的收购市盈率

为

８．１５

倍，与本公司前期收购项目的收购市盈率基本持平）。

２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股权转让总价款共分三次支付，由公司转入天彩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具体明细如下：

在本协议签署且协议生效后，公司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前向天彩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的

４０％

，即

１５

，

２００

万元；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向天彩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３０％

，即

１１

，

４００

万

元；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前向天彩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３０％

，即

１１

，

４００

万元。

３

、股权转让税费的负担：因转让标的股权产生的各项税赋和费用由双方按法律、法规的

规定承担。

４

、标的股权交割

（

１

）在本协议签署后十个工作日内，天彩公司应协商江苏顺泰另一股东，共同促成江苏顺

泰董事会决议通过标的股权转让事宜，并将本协议报外资管理部门审批。

（

２

）天彩公司保证，在收到本公司支付的首期股权转让价款后十个工作日内，江苏顺泰修

订公司章程并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标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５

、标的股权交割前后权利义务的划分

（

１

） 江苏顺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形成的未分配利润的

４９％

归天彩公司所有。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以后形成的未分配利润的

４９％

归本公司所有。若本公司未能根据约定按期支付首期股权转

让价款，则前述净利润分配方案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

２

）双方约定完成标的股权交割后，天彩公司不再拥有标的股权，本公司拥有、享有及承

担标的股权及与之相关的诉讼及其所产生或引起的一切权利、利益、责任及义务；但对于天彩

公司未对本公司作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事项，或天彩公司在本协议所列的声明、保证及承

诺中有不真实的情况，且因此产生责任或义务，其因未披露、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造成的责

任和义务由天彩公司承担。

６

、协议生效条件

（

１

）双方及其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并盖章；

（

２

）江苏顺泰董事会审议通过；

（

３

）江苏顺泰其他股东书面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

（

４

）劲嘉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

（

５

）外资管理部门审批通过。

７

、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江苏顺泰

４９％

股权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８

、对江苏顺泰派送董事及其它人员的安排

江苏顺泰公司董事会设立七名董事，其中本公司委派三名董事，公司也可向江苏顺泰委

派一名财务管理人员、一名副总经理。

（二）其它与本次股权收购相关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公司与顺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泰控股”）签署《合作经营协

议书》，顺泰控股是一家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

０１３３５ＨＫ

，是江苏顺泰的控股

股东， 持有江苏顺泰

５１％

股权， 本协议以公司收购天彩公司持有的目标公司

４９％

的股权为前

提，若收购成功，公司与顺泰控股将成为合作经营伙伴，为利于双方的友好合作，经双方协商，

签订了本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顺泰控股同意公司受让天彩公司持有目标公司

４９％

的股权，并促使香港顺华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

２

、公司与天彩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顺泰控股同意协助促成目标公司董事会

决议通过标的股权转让事宜、修订公司章程并将报外资管理部门审批。

３

、公司与顺泰控股一致同意，江苏顺泰公司章程修订的内容包括：江苏顺泰公司董事会

设立七名董事，其中本公司委派三名董事，顺泰控股委派四名董事；公司可向江苏顺泰委派一

名财务管理人员、一名副总经理；江苏顺泰的对外担保、关联交易事项应当经过江苏顺泰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其中对外担保、与公司生产经营无关的关联交易应当经过出席董事

会的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方可通过。

４

、双方承诺与保证：

（

１

）顺泰控股承诺与保证：保持江苏顺泰中顺泰控股委派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相对稳

定，不会将重要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调出江苏顺泰；保证江苏顺泰现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在江苏顺泰任职期间内不以任何方式在中国境内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江苏顺泰相同、对

江苏顺泰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及活动； 保证顺泰控股架构内的其他公司，目

前未从事与江苏顺泰构成竞争的烟标业务，保证顺泰控股及顺泰控股架构内的公司在江苏省

范围内获得的任何烟标业务均由江苏顺泰负责生产经营，江苏顺泰客户的订单，不会转移至

江苏顺泰以外的公司生产经营；保证对知悉的江苏顺泰有关的保密信息承担保密义务，并促

使目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江苏顺泰的知情人员承担相同的保密义务；保证

顺泰控股架构内的公司与江苏顺泰保持相到独立。

（

２

）本公司承诺与保证：保证在本公司最大的技术能力范围内，为江苏顺泰以后的生产经

营提供最大的技术支持；保证对知悉的江苏顺泰有关的保密信息承担保密义务，并促使江苏

顺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江苏顺泰的知情人员承担相同的保密义务。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也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六、本次股权收购的背景及目的

（一）在烟标行业方面：

一是烟标行业平稳发展，高端产品增长较快。我国烟标行业是伴随着卷烟行业的发展而

不断成长起来的，随着卷烟企业生产要求的不断精细化、产品精美化，我国烟标行业的制造技

术、生产工艺水平将不断提高，市场规模将持续稳定增长，另外由于卷烟产品结构的调整导致

了中高档卷烟产量快速增长，从而造成高端产品增长较快。

二是烟标生产厂商的竞争将加剧，并购将成为行业发展的主题。未来随着“卷烟上水平”

等行业政策的实施，香烟品牌数量将会继续减少，产品不断向中高端聚集，对烟标的要求将不

断提高；同时中烟总公司在全行业中广泛推行“招标对标”制度，规范烟标采购流程，将进一步

加剧烟标企业的市场竞争，挤压中小型烟标生产企业的生存空间，提高烟标行业的市场集中

度。

（二）在公司的自身方面：

公司作为国内烟标行业的龙头企业，目前在江苏省内的高端产品的占比相对较低，虽然

拥有当地市场份额的

７％

，但产品多为中低端产品，产品毛利水平不高，具有提升产品结构的强

烈愿望。此次收购江苏顺泰

４９％

的股权后，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劲嘉股份在高端烟标市场的占

有率。

２０１１

年以来，公司开展了一系列的收购活动，先后收购了江西丰彩丽、重庆宏声及青岛嘉

泽，因此公司在股权收购项目以及收购后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本次收购后实现江

苏顺泰的更大更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本次收购是公司积极推进公司并购战略实施的重要步骤之一， 是公司发挥综合竞争实

力，继续保持在烟标行业的领先地位，做大、做强、做精烟标主营业务，充分发挥公司在市场、

技术、设计、生产规模方面协同效应的具体表现。

公司将充分抓紧利用当前烟标行业购并发展的有利时机，积极实施购并增长策略，特别

是快速提升具有增长潜力的重点卷烟生产销售区域的烟标市场份额， 为公司的长期稳定发

展，保持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上市公司股东取得更好的回报做出努力。

七、收购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及以后年度业绩将有积极影响。

八、备查文件

１

、《关于江苏顺泰包装印刷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２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江苏顺泰包装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之审计报告》；

３

、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顺泰包装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４９％

股东权

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４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江苏顺泰

４９％

股

权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５

、《合作经营协议书》。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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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劲嘉股份”）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以专人送达、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给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科技中二路劲嘉

科技大厦

１９

层董事会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实际出

席董事

１１

名（其中董事乔鲁予、李鹏志、侯旭东、李德华和独立董事李新中、职慧、王忠年以通

讯方式参与表决），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

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一致推选董事张明义先生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董事

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江苏顺泰包装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收购江苏顺泰包装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３８

，

０００

万元。关于本次收购事项的详细内容请投资者参阅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深圳劲嘉彩

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江苏顺泰包装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的公告》。

为了便于收购事宜的顺利实施，提高工作效率，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签署股权转让等

与本次收购事宜相关的协议和文件，并全权办理本次收购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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